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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销公司长期挂账的应付专利许可使用费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核销应付专利许可使用费的情况说明 

公司生产的部分车载产品中含有 DVD零部件，但 DVD的核心技术和标准为国

外企业掌握，DVD 领域中的外国专利拥有者也相继组成了若干收费组织。2002

年至 2004 年期间，部分专利收费组织与中国电子音响行业协会（原中国电子音

响工业协会）达成了相关协议,中国企业向国外每出口一台 DVD,需向上述部分专

利收费组织支付一定金额的专利使用费。 

公司于2011年起先后与上述DVD专利许可收费公司：法国汤姆逊公司

（THOMSON Licensing(S.A.S)）、日本东芝公司（Toshiba Corporation）、美国

杜比公司（Dolby Laboratories Licensing Corporation）、美国安牌可公司（MPEG 

LA,LLC）、美国稳瑞德公司（One-Red,LLC）签订了 DVD 专利许可使用协议，对

公司销售的含有DVD的产品支付相应的专利许可使用费用。 

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公司所有销售出去（包含内销和外销）的含有DVD

的产品均计提了专利许可使用费，自2011年至2016年累计计提了27,516,096.51

美元。在上述协议履行过程中,公司依约从上述计提的专利许可使用费中向上述

专利许可收费公司缴纳了专利许可使用费, 截止2017年度, 公司累计支付了专

利许可使用费3,488,428.54美元，现存余24,027,667.97美元。 

鉴于以上情况，公司聘请了广东世纪人律师事务所对本事项进行了咨询，针

对“为支付DVD专利许可使用费计提的应付款项是否需要支付的事实依据和法律



依据”的问题，出具了《法律咨询意见书》，得出以下结论性咨询意见：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公司计提的DVD专利许可使用费“应付款”24,027,667.97

美元现无须支付。（详见《关于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DVD专利许可使用费

计提的专项法律咨询意见书》）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按照依法合规、

规范操作的原则，公司拟核销以前年度计提的应付专利许可使用费

24,027,667.97美元。  

二、 本次核销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拟核销以前年度计提的应付专利许可使用费24,027,667.97美元。

核销后将对公司2020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积极影响，本次核销专利许可计提

费用24,027,667.97美元，计入 2020年度营业外收入，预计将增加 2020年度归

属于母公司净利润24,027,667.97美元。 

三、履行的审批程序 

1、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第三

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公司长期挂账的应付专利许可使

用费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核销公司长期挂账的应付专利许可使用费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核销依据充

分，有利于保障公司规范运作。本次核销长期挂账的应付专利许可使用费，不涉

及公司关联方，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审议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我们一致同意本次核销长期挂账的

应付专利许可使用费事项。 

3、审计委员会意见 

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核销长期挂账的应付专利许可使用费用账龄较长，

长期存在且无交易。对长期挂账的应付账款确认为营业外收入是为了真实反映企

业财务状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上

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核销的长期挂账的应付专利许可使用费账龄较长，长

期存在且无交易。对长期挂账的应付账款确认为营业外收入能够准确、真实地反

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经查验，本次核销款项所涉及的债权人均不是公司关联人。因此，同意

公司本次核销长期挂账的应付专利许可使用费事项。 

四、 其他说明 

公司2020年三季度报告中的关于2020年度的业绩预测未考虑本事项的影响，

如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及时调整全年业绩预测。 

五、备查文件 

1、路畅科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路畅科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审计委员会意见。 

5、关于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DVD专利许可使用费计提的专项法律咨

询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